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24 年 9 月 9

日上午 9 时整在中拍平台（网址：https://
paimai.caa123.org.cn/） 公开拍卖公务车一
批（打包拍卖，包含雪佛兰、广汽传祺、东
风、 荣威共 10 辆， 共分 1 个标的进行拍
卖）。 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保证金到账
后方可确认竞买资格。

1.展示时间：2024 年 9 月 2 日至 2024
年 9 月 8 日

2.展示地点：西峡县人民政府停车场
联系电话：17657368283

河南同泽拍卖有限公司

敬告：使用本报分类信
息请供求双方认真核实有
关证明材料，签订有效法律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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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口腔医院区域城中村改造项目
关于催促被征迁户选房的公告

市口腔医院区域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户：
因该项目 1#B 楼、5# 楼、6# 楼、11# 楼距竣工时间较

长，为实现涉迁群众早日返迁，经研究，原安置在君恒世界
里 1#B 楼、5# 楼、6# 楼、11# 楼的涉迁户须选房至即将竣工
或符合网签条件的 2# 楼、3# 楼、7# 楼、8# 楼。 该部分涉迁
户分房工作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正式启动， 大多数安置户
已选房并订立产权调换协议， 目前仍有少数安置户因多种
因素未能选房，严重影响相关安置工作。为切实保障各征迁
安置户合法权益，我办现发布公告，请未办理选房的户主于
8 月 31 日 18 时前到宛城区汉冶街道北关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办理选房事项，逾期仍未选房所造成的包括楼层、户型不
佳等不利后果，均由你户承担。 对于你户持有的《安置意向
书》，我办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条款依法
处理。

特此公告。
宛城区汉冶街道办事处

2024 年 8 月 29 日

《南都晨报》系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1-0104。 凡在
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新野县溧河铺镇贾桥村不慎遗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野县解
放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143000133403），声明作废。

●段喜春、 刘静展的宛城区仲景办事处东关社区城中村改造征
收补偿协议书（编号：694）原件丢失，声明作废。

●段喜春、 程珍的宛城区仲景办事处东关社区城中村改造征收
补偿协议书（编号：751）原件丢失，声明作废。

●段喜春、 崔奇的宛城区仲景办事处东关社区城中村改造征收
补偿协议书（编号：728）原件丢失，声明作废。

●张秋蕊（身份证号：411302198703025144）、陈亚生（身份证号 :
411303198403204817） 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购买南阳恒大帝景 3 期
56 栋一单元 503 房屋的收据（编号：5031819，金额：393513 元）遗失，
现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与南阳恒大置业有限公司无关，由
本人承担。

●杨建强的机动车驾驶证（证号：411303198409253716）丢失，声
明作废。

●沈书高的豫 RYV799 车辆营运证（证号 :411302049062）丢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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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农民工工资
面临拘留才掏钱

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南 都 晨 报 社

联
办

交通违法曝光台
8 月 1 日 18 时 34 分，中心城区滨河大道与躬耕路交叉

口北侧，车牌号为豫 RDC8178 的车辆驾驶人打电话。 根据
相关法规，驾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记 3 分，处 200 元
罚款。 图片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供。 ③1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驾车打电话 记 3 分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苏国平）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我的工资总算拿到手
了！ ”日前，卧龙区人民法院高效执结 3 起涉
农民工工资案件， 拿到工资的农民工激动地
向执行干警道谢。

张某、王某、穆某 3 人与柳某劳务合同纠
纷案件，卧龙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柳
某应在限期内支付张某、王某、穆某 3 人劳务
费共计 26660 元。 然而， 到了约定付款的时
间，柳某没有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在
多次追讨未果后，张某、王某、穆某 3 人向卧
龙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法官依法冻
结了柳某部分银行存款， 但却不足以支付张
某、王某、穆某 3 人的工资。 执行干警多次联
系柳某， 耐心对其释法明理， 但柳某态度强
硬，拒不付款，执行干警决定将柳某司法拘留
15 日。在被送往看守所的途中，柳某意识到法
院动了真格，这才打电话凑钱。 案涉款项到账
后，执行干警第一时间将这笔钱发放给张某、
王某、穆某 3 人。 ③1

AA 制自助游 遭遇意外谁担责
法院判决：组织者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
讯员 李亚瑾） 李某组织 AA 制
自助游， 张某在登山途中意外
坠落不幸身亡， 相关责任应该
由该承担？ 日前，宛城区人民法
院审理该案， 依法酌定李某承
担 15%的赔偿责任， 判决李某
赔偿张某家属死亡赔偿金、丧
葬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13 万余元。

李某是一名户外活动组织
者， 建有多个户外活动微信群
和视频号， 长期在各微信群和
视频号发布一日游、 多日游等
相关信息。 事故发生前，李某在
其建立的户外活动微信群内发
布一日游活动信息， 宣称该线
路为野山线路，风景旖旎，适合
休闲遛腿， 强度不高， 老少皆
宜； 此次一日游活动为非营利

性质，采取 AA 制，每人交纳 60
元报名费。 张某看到这一信息
后，添加李某微信，交纳 60 元，
参加活动。

在登山途中， 张某意外坠
落，不幸身亡。 事故发生后，张
某亲属发现李某组织此次一日
游活动所选择的野山线路并非
正规旅游区， 部分路段极为危
险， 便将李某诉至宛城区人民
法院，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李某
承担张某意外身亡 40%的责
任，赔偿各项损失 37 万余元。

宛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李某作为户外活动组织者，
在发布户外活动相关信息时，
不仅没有对可能危及参与者人
身安全的事项做出真实的说明
和明确的警示， 反而对参与者
做出“强度不高”等误导；在户

外活动前、户外活动过程中，李
某未就登山的危险性做出真实
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 也未采
取任何防止危险发生的必要措
施，因此，李某应当承担相应的
责任。

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应当对户外活动尤其是
登山活动具有一定的风险判断
能力； 相关户外活动场所设置
有警示标志， 对前方为未开发
区域、 部分路段较为危险予以
警示， 但张某在未采取任何保
障措施的情况下， 擅自探索自
己并不熟悉的区域， 使自己处
于危险之中， 应当承担绝大部
分责任。

鉴于上述情况， 宛城区人
民法院依法作出相应判决，驳
回张某家属其他诉讼请求。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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